
媒體報導，某律師擔任告訴代理人，於士

林地方檢察署開偵查庭時，將關係人（本案

被告配偶）的手機號碼記錄在律師自行準備

的白紙筆記上，遭檢察官以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法》當庭轉列為被告，進而衍生法律爭議。

對此，檢、辯雙方各持立場，相互批判，

惟此一爭議事件實值律師同道共同思考，並

期未來檢辯偵查互動時避免再次發生，以下

分享本文淺見。

首先，有了「個資法」之後，律師執行職

務行使「筆記權」、「閱卷權」，向來長年

的習慣、做法，都需要因應個資法的要求標

準，而有所改變。這就是「落實法遵」，畢

竟，「法遵」不是只有政府、大企業需要落

實的義務，而是「全民」—每個現代社會公

民的義務。此為律師同道應予注意者。

就「筆記權」而言，實務上，新進律師在開

庭時，為了返回事務所「向老闆盡可能完整報

告」開庭狀況，當檢察官問了什麼，新進律師

很可能就順手抄下了。因而，新進律師在抄寫

當下，就可能沒有特別想到「是否違反個資

法的問題」，進而造成本案爭議發生。

因此，如果檢察官認為律師抄筆記內容可

能不適當，則在開始訊問前，即可以特別提

醒、告知「大律師，涉及個資部分請不要紀

錄，感謝」等等「合理偵查筆記規範」，如此

一來，當能避免後續檢、辯、在庭利害關係

人的誤會或衝突。而這樣的提醒或告知作

法，未來或許也可以直接內建在「偵查筆

錄」例稿的開頭，以提醒檢察官在開始問案

前即先諭知律師。

其次，律師的抄寫（蒐集個資），未必出

於不當動機、目的（例如：用於騷擾、威脅

關係人、聯繫勾串關係人等），也可能是基

於合理正當目的（例如：提出民事訴訟特定

被告人別、發函地址送達、聯絡和解事宜

等），當下其實有沒必要「大動肝火」，未

經妥善釐清之前，就直接「推定」律師就是

故意違法，甚至當庭直接明示、暗示「關係

人對抄寫律師提出告訴」。

當檢察官發現律師疑似抄寫了關係人的個

資時，檢察官可以先詢問律師抄寫的目的用

途，並依照「個案案情發展可能性」研判

「如何解決」，甚至可以當場詢問「個資人

是否同意」，或協助抄寫律師採取其他適當

替代方式，比如：請抄寫律師提供名片給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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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由關係人自行決定聯絡律師；雙方都

有律師，則交換律師聯絡方式即可；由檢察

官協助安排雙方進行調解等，這些都是很簡

單可以採用的替代方式。

最後，當檢察官認為律師「蒐集個資」的

作法不當，檢察官或可當場要求律師刪除個

資記載部分並確認即可，實在無須為此當庭

把律師改列被告。因為檢察官承辦案件眾

多，偵查資源、時間精力當應善用在國家重

大犯罪處理上，而非「教訓律師敦品力行」，

更不需要為了一時意氣之爭耗費寶貴的偵查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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